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通辽市科尔沁区等旗县（市、区）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批复

内政字〔2024〕82 号

通辽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批准实施〈通辽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科尔沁区等 8 个旗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请示》（通

政发〔2023〕62 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自治区有关部门联合审查通过的《通辽市科尔

沁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通辽市霍林郭勒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通辽市开鲁县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通辽市库伦旗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通辽市奈曼旗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2021—2035 年）》、《通辽市扎鲁特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以下统称《规划》）。你市要指导各旗县

（市、区）认真组织实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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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各

项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牢把握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化实施国家和自治区重大发展

战略，着力将科尔沁区建成蒙东新型工业化基地和通辽市重要的

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霍林郭勒市建成通辽市副中心城市和东

北地区重要能源产业基地，开鲁县建成通辽市农产品精深加工和

生物医药化工产业基地，科尔沁左翼中旗建成通辽市绿色农畜产

品加工、新型化工基地及特色旅游目的地，科尔沁左翼后旗建成

科尔沁草原特色旅游目的地和通辽市中（蒙）医药传承创新示范

区，库伦旗建成通辽市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特色旅游目的地，

奈曼旗建成通辽市副中心城市和沙漠旅游目的地，扎鲁特旗建成

蒙东地区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和通辽市新材料新型

化工产业基地。

二、筑牢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到 2035 年，科尔沁区耕地

保有量不低于 349.8929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

低于 297.1297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149.3811 平方千

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

模的 1.4092 倍以内。霍林郭勒市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4.0464 万亩；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8.7709 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

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4558 倍以内。开

鲁县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395.9862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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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面积不低于334.9002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437.7470

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的 1.2895 倍以内。科尔沁左翼中旗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654.1331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549.5111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1612.7694 平方千米；城镇开发

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1587 倍

以内。科尔沁左翼后旗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655.6216 万亩，其中，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510.9747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不低于 3414.9455 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

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1996 倍以内。库伦旗耕地保有

量不低于 262.6540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202.5185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1588.1066 平方千米；

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2499 倍以内。奈曼旗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454.6015 万亩，其中，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364.1219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不低于 1849.8875 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

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 1.2900 倍以内。扎鲁特旗耕地保

有量不低于 402.7234 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

于 337.9878 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于 6629.0744 平方千

米；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控制在基于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规

模的 1.1918 倍以内。以上旗县（市、区）用水总量不超过通辽

市下达指标，基本草原面积不低于本地区划定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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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农牧空间结构优化，

推动农牧业安全、绿色、高效发展，严格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障粮食和重要农畜产品安全供给。加强生态空间的保护和

管控，开展生态修复，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城乡融合发

展，优化镇村布局，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严守城镇开发

边界，严控新增城镇建设用地，做好分阶段时序管控。加大城乡

存量用地挖潜力度，引导土地复合利用，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水平，促进城镇内涵式集约发展。

四、提升城乡空间品质。优化中心城区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

统筹安排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合理

安排居住用地，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品质。

严格城市“四线”管控，系统建设公共开敞空间，稳步推进城市

更新。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管理要求，保护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及周围环境，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强化城市设计、村庄

设计，优化城乡空间形态，彰显富有地域特色的城乡风貌。

五、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完善城乡各类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强化与区域重要城市的交通

联系，构建各种交通方式相协调的综合交通体系。健全公共安全

和综合防灾体系，保障城市生命线稳定运行，提高城市安全韧性。

六、维护规划严肃性权威性。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多规合一”改革的决策部署，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

其他空间规划。严格执行《规划》，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



- 5 -

改、违规变更。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切实提高规划、建设、治

理水平。在符合“三区三线”管控要求的前提下，严格管理《规

划》重点项目。科学编制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强化对专项

规划的指导约束。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实

施监管机制。做好《规划》印发和公开，强化社会监督。《规划》

实施中的重大事项要及时请示报告。

2024 年 4 月 1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大企

业、事业单位。

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办公厅，自治区监委，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


